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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会二十题：强制性公积金计划的收费比率 

2012 年 6 月 6 日（星期三） 

  以下为今日（六月六日）在立法会会议上谢伟俊议员的提问和财经事务及库

务局局长陈家强的书面答复： 

问题： 

  据报，本港雇员及自雇人士每年支付强制性公积金（强积金）受托人 63.5 亿

元，收费率高达 1.74%，冠绝可比较的发展成熟国家（包括新加坡、澳洲、英国及

智利）。报道引述的基金经理，更指 1.8%的收费绝对算高，以及过去数年强积金

表现强差人意，每每有蚀无赚，政府要采取行动，不可让受托人尽赚，特别是这

生意在越后期利润越大。就此，政府可否告知本会： 

（一）政府有否了解现时强积金收费冠绝上述地区的原因，以及评估强积金收费

是否合理；有否依据市民对强积金收费的满意程度及整个强积金计划的成效，评

估强积金落实情况，并考虑整个计划的存废；如有，评估结果为何；如否，原因

为何，以及会否尽快评估； 

（二）有否估计「强积金半自由行」（即「雇员自选计划」）政策，将可使强积

金收费下调至甚么水平；及 

（三）除「强积金半自由行」政策外，有何新政策及措施使强积金收费尽快下调，

以保障市民的供款？ 

答复： 

主席： 

（一）强制性公积金（强积金）制度是经过社会长时间的反复讨论，凝聚共识后

设立，目的是透过雇主及雇员共同供款的方式，协助就业人口累积退休储蓄。在

二零零零年实施强积金制度前，香港只有三分之一工作人口有退休保障。截至二

零一二年三月底，强积金计划已为全港超过 258 万雇员及自雇人士，累积达$3,907

亿元的资产供计划成员退休之用。连同其他退休保障计划，现时约有 90%的就业人

口有参与退休保障计划。另外，自愿性供款占强积金的总供款额，已由二零零三

年第二季的 8.6%逐年递增至二零一二年第一季的 18.8%，显示就业人士已更积极

地透过强积金计划作出退休储蓄。自二零零零年十二月起至二零一二年三月，在

扣除费用后的年率化内部回报率为 3.6%，较同期年率化综合消费物价指数变更为

高。 



  作为一个退休保障制度，香港的强积金制度发展尚在起步阶段，需要不断完

善。政府和强制性公积金计划管理局（积金局）一直有就优化强积金制度，进行

研究及推出措施，主要旨在增加市场竞争及透明度，在不影响对计划成员保障下，

尽量减低强积金计划的运作成本，同时，完善提取强积金累算权益的安排。各项

措施已取得一定成效。 

  整体强积金计划的收费及强积金的基金开支比率均有较显著的减幅。整体而

言，强积金基金平均开支比率，已由二零零八年一月的 2.1%，下降至二零一二年

的 1.74%，减幅超过 17%。我们会继续有关工作。 

  我们相信，随着强积金制度日益完善，规模逐渐壮大，强积金的收费应有进

一步下调的空间。就此，我们留意到业界最近发表一份顾问研究报告，将香港强

积金制度与四个运作二十多年至四十年的海外相类计划比较，根据海外经验，随

着制度更完善及资产规模按年增加，收费应有下调的空间。 

（二）规管强积金中介人的《2011 年强制性公积金计划（修订）（第 2 号）条例

草案》若能够于本立法年度获得通过，雇员自选安排便可于今年十一月一日起实

施，令参与强积金计划的成员受惠。我们预计届时可以自由转移的强积金资产，

将由现时占强积金的总供款额的41%大幅增加至占总额的67%，有助增加市场竞争，

带动受托人积极考虑调低收费。政府及积金局留意到部分受托人公开表示雇员自

选安排的推行，会增加减费压力，他们并已陆续推出收费较低的强积金计划。过

去数年，所有强积金受托人均已减费，超过半数受托人更减费超过一次。 

（三）一如前述，政府和积金局一直透过提高市场透明度及增加市场竞争等措施，

藉市场力量调节强积金基金收费水平。除雇员自选安排外，积金局自二零零七年

开始，在其网页设立了「收费比较平台」，提供所有强积金的主要收费资料，供

计划成员参考。 

  此外，我们正积极推展其他有关措拖。政府已向立法会提交通知，修订《强

制性公积金计划（一般）规例》，以引入强积金补偿基金自动调整征费机制。若

果有关修订能够于本立法年度获得通过，补偿基金应可自今年第三季开始，暂停

收取每年 0.03%的征费。这将全数反映在基金开支比率上，令更多计划成员的供款

可拨作退休保障之用。同时，积金局已委托顾问公司，对强积金受托人行政成本

进行研究，希望通过分析受托人的营运程序及成本项目与水平，以进一步精简程

序，扩阔减费空间。积金局预计顾问公司将于年中提交初步报告，并计划就顾问

研究结果向政府提交建议。 

完 


